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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家庭安全应急重点产品行业规范条件（2025版）

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提升基层防灾避险和

自救互救能力，引导家庭安全应急产品生产企业持续加强产品

质量管理，规范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

政策，制定本规范条件。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家庭安

全应急重点产品生产企业，是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和规范发展的

引导性文件，不具有行政审批的前置性和强制性。

家庭安全应急产品涵盖了灭火器、灭火毯、呼吸器、燃气

报警、应急手电等多种逃生、自救求救和预警工具。本规范条

件选取的家庭安全应急重点产品包含两类：一是灭火器，具体

为简易式灭火器、3kg以下手提式干粉灭火器、3L以下手提

式水基型灭火器；二是呼吸器，具体为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。

产品面向家庭、车载及相关室内环境使用，供人员在发生室内

火灾（如厨房火灾、电气火灾、家具及织物火灾等）、私家车

火灾时，灭火及逃生使用。

（二）企业按照本规范条件自愿申请规范企业公告，工业

和信息化部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实行公告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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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要求

（三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设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取得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从事家庭安全应急重点产品生产业务时间

不少于三年。

（四）生产场所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1000平方米，并与企

业的生产规模相适应。

（五）具有良好的资信和履约能力，依法纳税，近三年无

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，无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不存在因产品质

量问题导致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。企业的法定代表

人、实际控制人应具备良好信誉，不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。

（六）财务状况良好，近三年，灭火器生产企业的营业收

入年均不小于 1500万元，涉及本规范条件的产品销售量应不

低于 6万件；呼吸器生产企业的营业收入年均不小于 1200万

元，涉及本规范条件的产品销售量应不低于 4万件。

三、企业布局与选址

（七）生产企业应符合生态环境要求，选址应符合本地区

国土空间规划和用地标准，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所在地规

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。

（八）生产企业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。鼓励企业进

入安全应急产业园区集聚发展。

四、生产条件与产品质量

（九）企业应具备与其所生产的产品相适应的生产与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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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检测设备（具体设备可与所列设备名称不同，但应满足相关

功能性能）：

1.灭火器生产企业应具备灭火器水压试验和瓶体爆破试

验设备、灭火器使用温度范围喷射性能试验设备。使用干粉灭

火剂的灭火器生产企业，应具备灭火剂主要组分含量、松密度、

含水率和粒度分布检验设备；使用水基灭火剂的灭火器生产企

业，应具备水基灭火剂 pH值和表面张力试验设备。

2.呼吸器生产企业应具备一氧化碳防护性能试验装置、滤

烟性能检测仪、可燃性检测装置、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

试验装置等检测检验设备。

3.企业应保存清晰、完整、可追溯且保存期限不低于 24
个月的产品检验记录或出厂检验项目表。

4.鼓励手提式灭火器生产企业具备自己生产瓶体的能力。

（十）企业应具备规范化的工艺流程，按照 GB/T
19001/ISO 9001等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，且通过认证机构

认证。

（十一）企业应配备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关键岗位管

理和专业技术人员，建立对关键岗位的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

人员的培训、继续教育制度，确保其具备必要的能力。

（十二）产品在出厂、销售前应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，获

得具有法定资质的认证机构颁发的有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合

格证书。产品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：灭火器应当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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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《简易式灭火器》（XF 86）或《手提式灭火器》（GB 4351）
等标准；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应当符合《建筑火灾逃生避难

器材 第 7部分：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》（GB 21976.7）。

（十三）企业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法

律法规要求，在产品标识上或产品说明书中，明确标示产品的

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期。

（十四）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，加强数字技术应

用，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，提升现代化管理

水平。鼓励企业选择智能化程度高、能耗低、环保水平和资源

利用水平先进的生产设施设备；采用节能、节水、环保、清洁、

高效、智能的技术与工艺。

（十五）鼓励企业取得省级以上技术中心或高新技术企

业资质；建立内部实验室并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

（CNAS）认可；牵头或参与相关产品的标准制修订工作。

五、安全生产与社会责任

（十六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

上生产安全事故。

（十七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法

律法规，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

件。鼓励企业建立、实施并保持满足 GB/T 24001要求的环境

管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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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八）企业用工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。鼓励企业建立、实施并保持

满足 GB/T 45001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。

六、消费者权益保障

（十九）企业应按照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要求建立

消防产品销售流向登记制度，如实记录产品名称、批次、规格、

数量、销售去向等内容。鼓励企业实施产品应用可追溯管理。

（二十）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的维修保养能力，面向消费者

提供家庭安全应急产品的规范使用、维护保养知识与相关技能

培训，并提供产品维修、更换及售后服务。鼓励企业积极采用

先进标准，生产产品质量、使用年限等方面优于现行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的家庭安全应急重点产品。

七、公告管理

（二十一）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家庭安

全应急产品生产企业的指导，引导企业按照规范条件要求，加

快提升技术能力，提高产品质量，规范企业管理。

（二十二）经企业自愿申请，所在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核实推荐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

公告。

（二十三）有关行业组织应自觉推动规范条件宣贯，强化

行业指导和行业自律，全面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协助政府有

关部门做好行业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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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附则

（二十四）本规范条件所涉及的标准规范和相关政策法

规按其最新版本执行。

（二十五）本规范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，并根

据行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修订。

（二十六）本规范条件自 2025年 3月 1日起实施。


